
第 17 屆 萬 和 美 展 個 人 資 料 表  
編號 

姓 名  參 加 類 別 □ 西 畫 類   □ 攝 影 類 

性 別  出生年月日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聯 絡 電 話  e - m a i l  

聯 絡 地 址  

最 高 學 歷  

創

作

理

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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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註 
 

 

 



 

第 17 屆 萬 和 美 展 初 選 作 品 送 件 表  

 

 

□□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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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 

 

 

之 

 

先生 
小姐 收 

 
 
 

 

 

部 別  標  題  尺 寸  

初審 
結果 □通過  □未通過 編號  

(主辦單位填) 

 
↑ 8×10吋作品照片長邊，請牢貼齊虛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片部分請勿摺疊，用適當信封投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初審結果 

通知用 

請浮貼 

8 元郵資 



第 17屆萬和美展複審作品送件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
類別  標題  尺寸  

是 、 否 參 加 典 藏 獎 評 選  □ 參 加 典 藏 獎 評 選   □ 不 參 加 典 藏 獎 評 選    

姓名  出生   年   月   日 電話    － 

地址 □□□ 
市 

縣 

鎮 
鄉 
區 

街 

路 
段 巷 弄 號 樓 之 

同 

意 

書 

本人恪遵第 17屆萬和美展簡章之各項規定 

 作者簽章【               】 
 

年   月   日 

複審 

結果 □ 第     名    □ 優選    □ 入選      □典藏    

 

 

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 

地址：408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6號 

  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 

會址：408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6號 

 

 

 

 

□□□ 
 
 

  

□□□ 
 
 

 
先生 
小姐 收 

先生 
小姐 收 

 

▲寄複審結果，資料自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▲寄美展請柬，資料自填 

 

第 17屆萬和美展公募作品  收  據 
 

第 17屆萬和美展公募作品 

部別  編號  部別  編號  

標題  標題  

姓名  尺寸  

退件 
月  日（09:00~11:00） 

月  日、 月  日（09:00~17:00） 
姓名  電話  

※請按時退件，不得提前取回，逾期暫存主辦單位，本會不負安全保

管之則。 
地址  

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 月   日 備註 貼於作品背面右上角 

 

請浮貼 
8 元郵資 

請浮貼 
8 元郵資 


